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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不到一个

月的陈女士，没想到会被公司解聘，理由
是其入职之前已经因为规避执行生效判
决书所确定的给付金钱义务，而被法院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甚至一直没有
被“摘帽”。

说法
公司有权解聘。

中 央 文 明 办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公 安
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
银监会、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
公 司 联 合 签 署 的《“ 构 建 诚 信 惩 戒 失
信 ”合 作 备 忘 录》中 指 出 ：信 用 惩 戒 包
括：“一是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包括禁
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二是实施其他
信用惩戒，包括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
办理信用卡；三是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
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事实上，《公司法》第 146 条中也有类

似禁止性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
到期未清偿。公司违反前款规定选举、委
派董事、监事或者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而陈女士
不仅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是公司的“高
级管理人员”。

持借条向前夫索要离婚

补偿，为何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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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失信被执行人，银行有权拒绝发放贷款111
案例
黄女士因购房曾向银行申请贷款。

可银行经查询发现，黄女士存在多项不良
信用记录，而且已被法院列入信用惩戒人
员名单，当即拒绝了黄女士的贷款申请。

说法
银行有权说“不”。

《民法典》第 7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
实，恪守承诺。”诚信即诚实信用，要求在
从事民事活动时要诚实行事，不欺诈，不
隐瞒，重信用，守规则，正当行使权利和履
行义务。

作为参与公共生活的一员，如果被列
为失信名单被执行人，无疑属于违背诚信

原则之列。将公共生活中的个人征信与民
事行为挂钩，恰恰与民法上的诚信原则相
契合。

银行在贷款发放的过程中有权对贷款
人的个人资信进行审核、确认，如贷款人确
有不良征信记录，尤其是被法院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无疑意味着存在较高的贷款风
险，银行自然可以拒绝。

对失信被执行人，单位可单方行使解聘权222

对失信被执行人，另一方有权“出尔反尔”333
案例
郭先生与一家公司的买卖合同中约

定：公司须在 15 天内供货，郭先生应在收
货后 3 日内付清货款。可公司得知郭先
生已被法院列入失信人员名单后，却出
尔反尔：只有先付清货款才能供货。

说法
公司有权“出尔反尔”。《民法典》第

527 条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
有 确 切 证 据 证 明 对 方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
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
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
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 1 条也指出：“被
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1）以
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

执行的；（2）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
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

（3）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4）违反限制
高消费令的；（5）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
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6）其他有履行
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的。”正因为郭先生系失信被执行人，决
定了公司有理由相信其存在不能履行、
难以履行或者不会履行的现实危险，继
而“出尔反尔”。

颜东岳

被法院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后，一些人往往

认为只是多了一个“老

赖”头衔而已，对自己的

经营、工作、生活影响并

不大。殊不知，从此也

会被社会“打入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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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与前夫离婚时，基于对我在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付出的补偿，前夫向我出
具 了 一 张 金 额 为 10 万 元 的 借 条 。 事
后，由于前夫没有依约付款甚至否认借
款事实的存在，我无奈之下以借条为凭
提起了诉讼，要求前夫支付借款。可法
院却判决驳回了我的请求。请问：这到
底是为什么？

读者 邱芳芳

邱芳芳读者：
基于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不存在法

律意义上的借贷关系，决定了法院的判
决并无不当。

《民法典》第 146 条规定：“行为人
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
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
律规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规 定》第 1
条、第 2 条第 1 款、第 15 条第 2 款也分别
指出：“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
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
融通的行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
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
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
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被告抗辩借
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
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
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
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
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
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
发生。”结合本案，你以民间借贷提起诉
讼，自然也必须证明你与前夫之间有过
对应“资金融通的行为”或者说“借贷法
律关系存在”。而你与前夫之间其实根
本就无真实的借贷意思，也没有发生过

“资金融通”或“借贷”。明知无借款事实
下的借条，无疑属于虚假的意思表示，
自然从一开始时起便对双方没有法律
约束力。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离婚时不能
虚构借款事实、出具虚假借条，但并不
等于双方不得协商有关补偿事宜，也不
等于相关补偿协议无效，即如果你与前
夫之间明确 10 万元是对你在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付出的补偿，而不是“挂羊头
卖狗肉”，则双方达成的补偿协议不存
在法律上障碍。本案的教训在于：男女
双方就离婚达成的协议，应当明确主
题，避免因法律关系不明乃至错误，导
致最终“竹篮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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